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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芳心里很纠结，作为老师，他不
想跟学校闹僵， 却又因为母亲严重的病
情，不得不向学校追讨拖欠的万元欠款。

从12月8日开始，长沙中山外国语进
修学院的13名老师就怀揣学校发放的欠
条，期待兑现。12月19日，老师们告诉记
者， 欠条里面是自己工作多年的社会养
老保险补贴款，总欠款超过15万元。

养老保险“不翼而飞”
2008年， 陈建芳实现了人生的第一

个梦想，当年6月，他成了长沙中山外国
语进修学院的一名老师。然而，这份工作
并没给他带来快乐。

“职工应享受单位给予缴纳养老金
的权利，而我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竟‘不翼
而飞’。”陈建芳告诉记者，去年10月底，
他到劳动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查询自己
的养老保险缴纳情况， 却发现自己养老
保险的电脑档案上显示为空白。“学校的
老师一直向学校缴纳养老保险， 为什么
没记录呢？”

他迅速将这事告诉了其他同事。不
久，经多名老师先后到社保局核实，才知
中山外国语进修学院所有在职教师的养
老保险社保局均无记录。

“这明显是学校在假买养老保险。”在
陈建芳、 张菊萍等老师代表的交涉下，长
沙中山外国语进修学院承诺： 从2011年1
月1日开始重新为老师购买养老保险，此
前所有保险金进行一次性补助，变为学校
借支款，等学校有钱后再补发给老师。

“之后，老师排队领到了一张欠款收
据。”学院老师袁乔初介绍，根据工龄的
长短，最多的超过1万元，少的也有4000
元以上。

学校领导换人，教师追讨无门
记者19日看到， 老师手中欠款内容

统一为“今欠到某某，人民币多少元”，落
款为学校前董事长唐小清， 并附有一份

承诺书：该款为唐小清、欧元元（学校另
一股东）个人欠款，由学院董事会督促其
在2012年1月放假前归还此款项。所有欠
款将在2012年元旦前兑现。

一名老师表示， 让他觉得蹊跷的是
明明是学校没为老师购买社会保险的补
偿款怎么变成了个人欠款？ 欠条为什么
不盖学校的公章？

老师们的疑虑很快变成了坏消息。
2011年3月，长沙中山外国语进修学院进
行资产重组， 唐小清不再担任学校董事
长职务。“如今离还款期限不到半个月时
间，校方却以欠款为个人行为为由，不予
理会。”陈建芳等老师这才发现，自己的
社会养老金补贴其实只是一张白条。

对于老师们的质疑， 长沙中山外国
语进修学院新任董事长张志超表示，欠
条由前任董事长出具，自己才被调来，并
不知情， 也不知该如何处理。 他告诉记
者， 现在学校按政策已为老师购买社会
保险，但前任的工作不便评价。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叶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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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遭恶意欠薪，可准备好相关材料来本报与检察官面对面交流

省高检举报窗口明天本报设“专场”
“农民工温暖回家路”系列报道

学校买养老保险做假
欠缴部分竟成借支款
欠条目前快到期了，新校董不愿理“旧账”
长沙中山外国语进修学院13名老师追讨无门

“老板不给我们买社会保险怎么
办？”针对这个问题，省人社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 各级政府切实保障离退休人员
的合法权益， 决不允许发生新的养老金
拖欠。对于过去拖欠的，属于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欠发的，2006年底前补发到位；属
于企业欠发的，2007年底前分期补发到
位。 因未如实申报缴纳养老保险费而被
检查补缴的， 查补养老保险费滞纳金计
算起止时限为， 从企业滞纳费款之日至
下达补费通知书为止； 在补费通知书限
定的缴费期限内仍未补缴的单位， 滞纳
费款加收滞纳金的时限为从缴费单位滞
纳费款之日起至滞纳费款入库为止。

12月19日，长沙中山外国语进修学院，拿着一年前学校写下的欠条，如今陈建芳
等人却追讨无门。 记者 伍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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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天来访人员众多， 为保证
每一名工友有诉必应。来访前，请您随身
携带个人身份证及书面材料。 书面材料
中注明被欠薪的缘由及拖欠责任人，以
便检察官进行信息分流。

帮求助者讨薪
省律协一天发出四封律师函

讨薪行动

来访前，请准备好相关材料

本报12月19日讯 年关将近， 又到
了农民工讨薪的时节。 为替欠薪农民工
拿回应得的报酬，12月12日， 本报联合
省内权威部门启动“农民工温暖回家路”
活动。继省总工会、省律师协会的负责人
到来之后，12月21日， 本报新闻会客厅
又将迎来省检察院控告检察处的检察官
们。活动当天，省检院控告检察处的信访
接待室将在本报设立流动窗口， 接待讨
薪农民工，并受理投诉举报。

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
的支持起诉原则， 农民工遭遇欠薪情形
时， 可申请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支
持起诉。申请经检察机关审查，如符合支
持起诉条件， 检察机关将支持农民工做
出起诉。

如您遭人恶意欠薪，请于12月21日
(周三)上午10点来本报与检察官们面对
面交流， 接待地点设于三湘都市报一
楼 。 同时 ， 您也可通 过本 报热 线
0731-84326110，向检察官们投诉。

此次负责接待欠薪农民工的检察
官， 均来自省检察院控告检察处信访接
待室的“共产党员示范岗”，他们一直坚
持“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
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
业”的服务理念，该接待室曾连续三年被
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待室”。

■记者 虢灿 龚化 实习生 陈橙

本报12月19日讯 “我工作这几年，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没节假日，更没
加班工资和保险，更过分的是，还拖欠了
我八个多月的工资。”马育明是青岛日日
顺乐家贸易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的保
安。他告诉记者，2007年4月19�日，他在
该公司更名前被招聘为保安， 并签订了
用工协议， 如今一直拿不到钱的他没办
法只好向本报求助。

“请贵司在收到本函十日内支付劳
务费，否则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
目前省律协劳保委相关律师已发函要
求该公司支付马育明加班费、解除劳动
合同的补偿金、未付的工资共计15万多
元，同时要补缴各类社会保险。

今日上午， 省律协劳保委在收到三
湘华声法援团受理的讨薪农民工系列求
助后，连发四封律师函，督促相关公司及
时支付劳务费用。 ■记者 虢灿 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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